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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函 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106 號 
傳真：02-2737-7924 

  

 

 

受文者：綜合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5 日 
發文字號：臺會綜二字第 1020056534 號 
速別：最速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重申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規

定所指「編制內」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人員認定條件及私立

大學專任教學、研究人員年齡限制乙事，如說明，請 查

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教育部102年8月22日臺教人(一)字第1020114784號函，私

立大學校院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人員認定，係以編制

內有給專任教職員，經各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參加公教

人員保險且具所屬學校教職員之退休撫卹資遣辦法所訂適用

對象為界，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 

二、另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3條第2項規定，已屆應即退休年

齡者，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。復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

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第16條規定，教職員年

滿六十五歲，私立學校應主動辦理其屆齡退休。專科以上學

校教授經學校基於教學需要，並徵得當事人同意繼續服務

者，得予以延長服務，但每次延長不得逾一年，至多延長至

屆滿七十歲當學期為止。再依大學評鑑辦法第10條規定，私

立大學符合第9條評鑑績效卓著者，其遴聘校長、專任教師

之年齡，於教育部規定之期限內檢附相關資料文件，報教育

部核定後，得不受相關法令規定之限制。 

三、貴校如以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項

第一款規定所稱「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人員」申請資

格檢送計畫申請案或核定通知補助時，請確實依前開教育部

臺教人(一)字第1020114784號函釋之認定條件審核。經本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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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請領計畫補助經費時，亦同。 

四、符合上開「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之專任人員」之申請人，如

屬教育部規定專任教師任教年齡不受相關法令規定限制者，

請檢具依大學評鑑辦法第10條規定，報經教育部核定之證明

文件到會。 

五、依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，申請案由

申請機構彙整送出並造具申請名冊及申請人資格切結書；文

件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，不予受理；第二十三點規定，申請

機構未能配合本會獎、補助項目之申請、執行及管理之各項

規定者，本會得視情節輕重酌予降低管理費補助比例；第二

十六點規定，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計畫主持人之資格條件，

符合規定者始得造具申請名冊並經有關人員簽章，以示負

責。研究計畫經核定補助後，如發現計畫主持人之資格不符

合規定，申請機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繳回或追繳研究計畫補

助款等事宜。 

六、未配合切實審查計畫主持人(申請人)之資格條件者，本會將

依上開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及貴校所簽立之補助專題

研究計畫切結書處理。 

七、如有相關疑義，請洽本會綜合處，電話：（02）2737-7435、

7440、7567、7568、7980、8010。 

正本：開南大學等 111 個機構 

副本：本會各處室（共 22 單位）、主計室 

 

 


